北 京 电 影 学 院

2010年为内蒙古自治区定向培养本科生招生简章
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是目前中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唯一的电影专业院校，在国内电影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也是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高等学府。我院以优良的教学传统，雄厚的师资力量，齐全的系科专业，完善的教学设备以及规范的教学秩序，成为中国培养电影艺术创作、管理及理论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受内蒙古自治区委托，经北京市教委批准，2010年我院为内蒙古自治区定向培养本科生14名。具体计划如下：

一、本科招生专业、人数及学费

	序号
	系  别
	专  业 （ 方 向 ）
	专 业

代 码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招生

人数

	1
	文学系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电影剧作方向）
	050414
	4
	8000
	2

	2
	导演系
	导演专业（电影导演方向）
	050413
	4
	10000
	2

	3
	摄影系
	摄影专业（电影摄影方向）
	050416
	4
	10000
	2

	4
	录音系
	录音艺术专业（录音艺术方向）
	050417
	4
	10000
	3

	5
	美术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电影美术设计方向）
	050415
	4
	10000
	2

	6
	动画学院
	动画专业（漫画方向）
	050418
	4
	10000
	3


二、报考对象和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报考考生为蒙古族及“三少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
     3．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4．年龄不超过21周岁（1989年9月1日后出生），身体健康。除符合教育部、卫生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外，还须符合我院专业特点要求：

· 报考各专业考生均要求听力正常。

· 报考摄影专业考生双目视力均应在5.0以上(经矫正，新视力表)，且无色盲、色弱。

· 报考动画专业、美术专业各方向的考生，均要求无色盲、色弱。

· 报考导演专业、录音专业各方向的考生，均要求无色盲。
     5．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须与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定《预约委培协议书》。

三、下列人员不能报考

1．户籍所在地非内蒙古自治区考生。

2．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的在校生。

     3．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4．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四、报名及参加专业考试注意事项

我院属艺术类院校。报名分专业考试报名及文化考试报名。文、理科艺术考生兼招。
专业课的报名及考试：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持相关材料到北京电影学院在内蒙古自治区指定的报名地点参加专业考试报名及考试。

通过“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还须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组织的文化考试。

    文化课的报名及考试：按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相关规定及程序办理。报考我院的考生须提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了解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文化考试的报名时间及办法，以免延误。

（一）专业报名
     1．报名时须交验下列材料（材料不齐，不予报名）：

      （1）《报名登记表》：全部项目必须如实填写，字迹清楚工整，内容完整、准确。

      （2）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交“学生证”（学籍卡）或“在学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往届毕业生提交本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持内蒙古自治区统一发放的《专业考试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含14位高考报名号）。

      （4）本人身份证或户口卡原件及复印件。

      （5）照片：近期同底版一寸彩色（白底）证件照2张（报名表1张，准考证1张）。
      （6）报名考试费260元（初试报名费100元，复试费80元，三试费80元）。
      （7）考生办理报名手续后，所交材料及费用无论参加考试与否，恕不退还。
2．考生交验的《报名登记表》等材料，经我院“为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定向培养本科生”招生考核小组审核确认后，发给《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考试准考证》。考生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考试准考证》参加专业考试，证件不齐者不得进入考场。

3．专业考试合格者领取《专业考试合格证》，此证由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发放。
（二）专业考试
1．所有考生必须参加专业考试。

2．考生在考试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报考我院两个专业(报名资料及报名表请自备两份)并参加该两个专业的专业考试。
3．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必须与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定《预约委培协议书》。
专业考试合格率：我院各专业（方向）专业考试合格人数的确定，按教育部规定不超过招生计划的4倍。考生可于2010年4月15日通过北京电影学院网站查看“专业考试合格榜”的具体发榜时间。
（三）考试纪律
报考我院的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须遵守国家高考考试纪律及北京电影学院考试规定，对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试纪律，影响考试公平、公正行为者，将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北京电影学院为内蒙古自治区定向培养本科生招生考试考生须知》进行处理。 
五、关于专业考试安排
（一）专业考试报名地点、时间以及考试时间安排： 
	系 别
	专业（方向）
	报名考试地点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文学系
	戏剧影视文学（电影剧作）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3月22--25日
	3月27日－

	导演系
	导演（电影导演）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3月22--25日
	3月27日－

	摄影系
	摄影（电影摄影）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3月22—25日
	3月27日－

	录音系
	录音艺术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3月22—25日
	3月27日－

	美术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电影美术设计）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3月22—25日
	3月27日－

	动画学院
	动画（漫画）
	内蒙古艺术学院
	3月22—25日
	3月27日－


（二）各专业考试内容安排如下
	专业（方向）
	考试时间
	考试形式
	考 试 内 容

	戏剧影视文学

（电影剧作）
	3月27日上午

8:00-10:30
	初试
	笔试：命题写作

	
	3月28日上午

7:30-11:30
	复试
	笔试：影片分析

	
	3月29日
9:00开始
	三试
	面试：考察考生对艺术和生活的感受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导  演

（电影导演）
	3月27日
8:00开始

(8人一组)
	初试
	面试：1．朗诵  2．集体情境小品  3．口试

	
	2月28日
8:00-11:00
	复试
	影视分析（先观摩影片，后笔答）

	
	3月29日
8:00开始

(8人一组)
	三试
	面试：1．命题故事构思 2．问题讨论

	摄  影

（电影摄影）
	3月27日下午

17:00-19:30
	初试
	笔试：文艺及综合知识（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电影、摄影、智力测试等内容）

	
	3月28日下午

15:45-18:45
	复试
	笔试：1.影片读解（观摩影片后回答与此影片内容相关的问题）

	
	3月28日下午

19:00-21:00
	
	2.命题创作（根据命题故事内容，创作画出6-8幅画面，

叙述故事情节。绘画形式不限，自带画具）

	
	3月29日
9:00开始
	三试
	面试：综合素质考察（考生可自带本人美术、摄影作品）

	录音艺术
	3月27日上午

11:00-13:00
	初试
	笔试：录音作品分析

	
	3月28日下午

11:30-12:30
	复试
	笔试：文艺常识

	
	3月29日

9:00开始
	三试
	面试：视唱练耳，演奏（演唱）一至二首乐曲，命题声音分析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电影美术设计）
	3月27日下午

13:30-16:30
	初试
	素描（考生自备画具）

	
	3月28日下午

12:30-15:30
	复试
	命题创作（考生自备画具。限水彩、水粉、丙烯）

	
	3月29日

9:00开始
	三试
	面试：文艺综合理论，综合素质考察

	动   画

(漫画)
	3月27日上午

9:00-10:00
	初试
	速写、默写（考生自备画具）

	
	3月28日上午

8:00-11:30
	复试
	命题创作（考生自备画具，颜料不限）

	
	3月29日

9:00开始
	三试
	面试：文艺综合理论，综合素质考察

（考生自带平时画作，不得少于5张）


六、考生注意事项

1．报考美术、动画、摄影专业的考生，除画纸、创作纸、草稿纸外，其它绘画工具一律自备。

报考录音专业的考生，除钢琴外，其他演奏乐器自备。演唱、演奏无需伴奏。

   2.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所报专业代码以内蒙古自治区招生办公室公布的代码为准。有问题请考生向内蒙古自治区高招办咨询。 

3.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应将已通过我院专业考试的专业名称（含具体方向）填写在正确位置。
4．凡报考美术专业、动画专业各方向的考生，须按内蒙古自治区招生办公室有关规定参加美术统考，且成绩合格。
七、录取

专业考试合格后，文化考试成绩参考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录取分数线，制定我院各专业录取分数线，进行德、智、体全面审核，按各专业的具体录取原则，择优录取。 

    各专业录取原则分为：按专业考试成绩顺序录取；按专业成绩（占60％）与文化考试成绩（占40％）综合排序录取两种方式。
    1. 按专业考试成绩顺序录取
导演专业电影导演方向、摄影专业电影摄影方向、录音艺术专业录音艺术方向、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电影美术设计方向、动画专业漫画方向达到我院录取分数线后，按专业考试成绩排名，择优录取。 

2. 按专业成绩（占60％）与文化考试成绩（占40％）综合排序录取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电影剧作方向）按专业考试成绩占录取总分数60％，文化考试成绩占录取总分数40％［计算公式如下：总分（百分制）=考生文化课成绩 ÷ 750×100×0.4+考生专业课成绩（百分制）×0.6］综合排序后，择优录取。

考生均必须参加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和综合文化课考试，凡有科目缺考者（无成绩或成绩为0分者均视为缺考），一律不予录取。

同等成绩下，蒙汉兼通考生优先。
八、学费、毕业证书及就业

    1．本科学费等有关收费标准如有变动，按上级新颁布的文件规定执行。
2．学院实行奖学金、勤工助学等制度（有关问题可以向我院学生处咨询，电话：010-82283355）。

    3．合格毕业生均颁发国家教育部统一印制盖有北京电影学院公章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北京电影学院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4．为内蒙古自治区定向培养本科毕业生必须按“预约委培协议书”中有关规定回内蒙地区择业。

九、 其它

1．考生报名、赴考往返路费和食宿自理。
2．新生入学进行体检。对患有疾病的新生，经学院指定医疗单位诊断不宜在校学习，但短期治疗可达到国家规定的入学体检标准者，经学院批准暂不予注册，保留入学资格一年。
3．三个月内对新生报考条件进行复查，如发现有伪造民族身份、学历、隐瞒病史、考试作弊行为等不符合招生条件者，取消其入学资格，退回原地区或原单位。
4．新生入学后外语一律学习英语。

十、联系信息

 内蒙古自治区咨询电话：（0471）4812637
专业报名及考试地点：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101号）
  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办公室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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